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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瑞新材”、“发行人”、“股份公司”或“公司”）聘任的专项法律顾

问，于 2019 年 4 月 3 日为美瑞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了《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杭州）事

务所关于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出具了《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

务所关于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3 月 14 日发出的《美瑞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补充问题》（以下简称“《补

充问题》”）的要求，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有关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及说明，并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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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本着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就

有关事项进行了询问和调查，与保荐人及发行人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并取得了相

关的证明或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应当和《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不一致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中所做的声明以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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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正文 

 《补充问题》问题 2：关于货运物流。 

根据告知函回复，报告期内，除八达物流有限公司基于其自身管理制度要

求通过自制的物流单进行业务管理外，其他陆运物流公司均未自制第三方物流

单。发行人认为陆运物流公司均以自有货运车辆为发行人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可根据 GPS 系统实时确认其物流信息，且发行人合作的各家物流公司均在其业

务系统中记录有发行人货运信息，并根据业务系统中记录的货运信息出具每月

度物流对账单，作为与发行人运费结算的依据。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相关陆运物流公司的基本情况，各物流公司与

发行人、股东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运输货物数量，占其物流

数量的比例，运费情况等；（2）承运单位不开具第三方物流单的做法是否符合

运输行业的相关规定，是否属于行业惯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3）在系

统数据和 GPS 系统均由承运单位运行维护的情况下，货物出现运输中毁损等情

况，发行人如何控制在途商品的运输风险以及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

明针对物流真实性核查所采取的核查方法、核查比例及核查依据，相关依据是

否足以支持核查结论。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取得了报告期内物流公司出具的月度物流对账单，并与发行人 ERP 管理

系统中的产品发运记录进行核对确认； 

2、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合作的物流公司进行现场走访，实地查看了物流公司

的业务系统和记录； 

3、对报告期内发行人下游客户进行现场走访，核查确认物流真实性和销售

真实性；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1-3-5 

4、通过现场走访物流公司确认其经营情况及行业管理模式； 

5、通过与物流公司访谈，确认各物流公司与发行人、股东及董监高不存在

关联关系； 

6、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天眼查等公开渠道网络查询，确认各

物流公司与发行人、股东及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7、获取并核对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人股东、发行人董监高的银行流水，

确认与合作的陆运物流公司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8、取得并核查人发行人与各家合作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访谈了

发行人物流专员，了解物流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取得了发行人货损处置事件

的购货合同等原始凭证，核实了部分物流公司运输风险保证金的支付情况。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发行人相关陆运物流公司的基本情况，各物流公司与发行人、股东及

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运输货物数量，占其物流数量的比例，运

费情况 

（一）发行人相关陆运物流公司基本情况、货运量及运费情况 

经查询物流公司月度物流对账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和天眼查，报告期

内发行人合作的陆运物流公司基本情况、货运量及运费情况如下： 

1、烟台市八达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市八达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华海路 9 号 F 区-6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04 月 15 日  

股权结构 杨红军 95%、隋明利 5%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国内陆路货运代理；仓储理货（不含化

学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年份 运输量（吨） 占其总运输量比重 运费（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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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4,202.00 5.68% 674.74 

2018 年 2,095.00 0.84% 93.63 

2017 年 - - - 

2、烟台百川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百川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华海路 9 号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05 月 12 日  

股权结构 刘金花 50%、冯红强 50%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货物专用运输（集装

箱）；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货物中转。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年份 运输量（吨） 占其总运输量比重 运费（万元） 

2019 年 6,913.00 13.00% 348.70 

2018 年 3,795.00 14.96% 188.05 

2017 年 689.00 5.65% 32.52 

3、烟台锦华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锦华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芝罘区珠玑西路 1 号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 年 03 月 14 日  

股权结构 吴照伟 100%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大型货物运输（一类）（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国内陆路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航空货运代

理；国际货运代理；报关报检代理；供应链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年份 运输量（吨） 占其总运输量比重 运费（万元） 

2019 年 2,128.00 1.52% 85.43 

2018 年 2,261.00 1.88% 86.86 

2017 年 2,508.00 2.51% 85.42 

4、烟台昌隆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昌隆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中古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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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5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08 月 15 日  

股权结构 刁长胜 100%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罐式）；危险货物运输

（2 类、3 类、4 类 1 项、4 类 2 项、6 类 1 项、8 类、9 类)；

汽车维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铁路运输代

理活动；船舶代理活动；批发、零售：货车、汽车配件、金

属包装容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年份 运输量（吨） 占其总运输量比重 运费（万元） 

2019 年 192.00 0.18% 3.02 

2018 年 9,180.00 12.75% 432.89 

2017 年 11,132.00 20.61% 518.86 

5、烟台悦航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悦航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三号 A 区 107 号 

注册资本 2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25 日  

股权结构 许海船 60%、滕越 40%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国内陆路货运代理，

道路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集装箱）。（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年份 运输量（吨） 占其总运输量比重 运费（万元） 

2019 年 178.00 0.62% 2.55 

2018 年 - - - 

2017 年 - - - 

6、烟台鸿志货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烟台鸿志货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办事处院格庄村 

注册资本 7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09 月 05 日  

股权结构 郝卫政 53.57%、翟士勇 35.71%、李红芹 10.72%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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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年份 运输量（吨） 占其总运输量比重 运费（万元） 

2019 年 - - - 

2018 年 - - - 

2017 年 3,912.00 5.43% 217.23 

（二）各物流公司与发行人、股东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合作的物流公司进行了实地走访。同时，本所

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天眼查等公开渠道，查询报告期各期发行

人合作陆运物流公司的基本信息，重点关注陆运物流公司的股东、董监高是否与

发行人、股东、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本所律师获取并核查了报告期内发行人、

发行人股东、发行人董监高的银行流水，确认与合作的陆运物流公司不存在异常

资金往来。此外，发行人向本所律师出具了发行人即股东、董监高与物流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合作的陆运物流公司与发行人、股东及董监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承运单位不开具第三方物流单的做法是否符合运输行业的相关规定，

是否属于行业惯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  

（一）承运单位不开具第三方物流单的做法未违反运输行业的相关规定 

陆运物流公司相关的行业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以及《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上述法律法规未对陆运物流公司在业务开展中使用自制

物流单据还是企业客户提供的物流单据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承运单位使用企

业客户自制的物流单据作为货物流转的凭证符合货物运输行业的相关规定。 

（二）承运单位不开具第三方物流单是否属于行业惯例，是否与同行业公

司一致 

物流单是指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为控制货物从发出到最后签收的各环节而制

作的纸质单据，该单据列示信息包括货物的具体信息以及货物运输各环节经手人

的确认签字，是发运方、承运方以及签收方各方确认货物实际运送情况的原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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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在物流单实际流转过程中，形成完整闭环，经各环节签字确认的物流单是发

运方与签收方货权风险转移、发运方与承运方运费结算确认等的关键证据。在单

次货物运输过程中，出于控制管理和沟通成本的需要，各方使用承运方或发运方

制作的物流单随货物流转。在这个过程中，经各方签字确认的物流单具有唯一性。 

1、承运单位不对发行人开具第三方物流单符合行业惯例 

承运方在为发运方提供运输服务的同时，需要兼顾发运方个性化的内控管理

要求。有些发运方基于统一单据格式和内容、与内部信息管理系统衔接、提高运

营管理效率等考虑，往往要求承运方使用其自制的物流单随货流转；承运方根据

发运方的诉求，采用发运方提供的物流单，以满足发运方对货物流转各节点的控

制需求，不再使用承运方自制的物流单。 

因此，承运单位根据发运方的要求，使用发运方制作的物流单用于货运流转，

不使用其自制的第三方物流单符合行业惯例。 

2、发行人与陆运物流公司的合作情况 

发行人对于货物流转的内控管理要求较高，对货物的出库、出厂、司机在途

承运、收货人签收等环节均严格把控，发行人根据自身内控管理需求自制有“一

式六联”的出库送货单作为物流单，同时与发行人内部 ERP 信息系统有效衔接。 

承运方使用发行人自制的出库送货单作为物流单，能有效保证发行人货物从

出库到最终签收，物流单据从编码、货物信息、签收记录等严格统一，确保与发

行人内部单据、业务管理系统的高度匹配，能够有效减轻发行人在发货、收入确

认等环节核对单据的工作量，提升整体内控管理水平。相反，承运方提供的第三

方物流单无法满足发行人上述管理需求。 

报告期内，基于上述管理需求，发行人合作的承运单位均采用发行人“一式

六联”的出库送货单作为物流单进行管理和使用。 

另一方面，承运方根据自己内控管理需求制定自己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单据，

形式各异，比如八达物流自制物流单，但均不作为发行人货物流转的单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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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也未向发行人提供。 

3、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 

同行业上市公司万华化学也存在采用自制物流单，而不使用其承运单位出具

的第三方物流单的情况。经了解，发行人的承运单位烟台百川物流有限公司同时

也为万华化学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其在与万华化学的合作协议中也约定采用万华

化学自制的物流单。 

三、在系统数据和 GPS 系统均由承运单位运行维护的情况下，货物出现运

输中毁损等情况，发行人如何控制在途商品的运输风险以及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发行人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在途商品的运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以维护其自身

权益，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针对货损等情况的权益保障措施 

1、发行人与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设置有保护其权益的条款 

发行人与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系根据发行人基于自身管理和风险

防范需要制定的合同范本确定，对于在途商品的货损风险进行了有效防范，具体

如下： 

运输途中发生的货损由物流公司完全负责（物流公司托运单中的格式条款与

免责条款对发行人无效），具体按照发行人与物流公司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金额

确定，如果货损导致发行人对完好货物退货的，由物流公司承担。发行人保留追

究间接损失的权利。当连续有两个月物流公司的货损次数超过其月度总发运次数

的 2%时，发行人有权取消合同。 

2、发行人向部分物流公司收取运输风险保证金以保护自身权益 

发行人在与部分物流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时，向物流公司收取一定数额的运输

风险保证金；一旦出现货物运输中毁损等情况，能优先保证发行人自身权益。 

3、合作的物流公司均投有公路货物运输保险能确保发行人权益 

发行人合作的物流公司均投保公路货物运输保险，能有效应对其货物运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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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也能有效提升物流公司的偿付能力，以加强对发行人货损权益的保障。 

4、发行人按月与承运方结算运费以保护自身权益 

发行人与合作的物流公司均约定按月结算上月度运输费用；在该结算方式

下，发行人可在确认货物完好送达收货方后与物流公司结算运费，从而有效保护

自身权益。 

（二）发行人有效控制在途商品的运输风险 

1、对物流公司建立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进行事前风险防范 

发行人十分重视合作物流公司的货物运输安全问题。在对合作物流公司进行

筛选和考核时，发行人在充分考虑物流公司运费价格、运输效率的同时，也将重

点考量物流公司过往货物运输安全问题，避免与历史上曾存在货物运输管理混乱

导致货物失窃、在途损毁等情况的物流公司开展合作，做到事前的风险防范。 

2、发行人对于物流公司实时跟踪物流信息有严格要求 

发行人与物流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中约定：物流公司应充分重视物流信息服

务，对在途车辆进行全程度跟踪，于每日上午十点前按发行人指定格式提供在途

货物的跟踪信息，并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若发生异常情况，应即时通知发行人。

如物流公司刻意隐瞒车辆在途情况、提供虚假反馈信息，发行人有权要求物流公

司承担违约责任。 

3、发行人主动跟踪确认物流信息，有效识别货物在途风险 

发行人建立有物流跟踪确认的管理制度，在货物出厂后，物流专员一方面通

过追踪发行人自制的“一式六联”《出库送货单》流转进行货物管理，能够有效

管控货物在途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单据出厂日期和预计在途天数主动跟踪询问货

物到货签收情况，有效识别货物在途风险。 

（1）《出库送货单》随货流转能对风险环节进行有效把控 

发行人自制《出库送货单》一式六联，第一联为仓库留存联，第二联为财务

留存联，第三联为客户签收联，第四联为客户留底联，第五联为物流公司留底联，

第六联为出门证明联。《出库送货单》在货物流转过程中，分别需要由各环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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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人签字确认，且客户签收联作为发行人与物流公司结算运费的必需要件。 

发行人的物流专员确认物流公司的车辆到场后，组织产品装车并办理相关出

库手续。产品装车完成后，提货司机在《出库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并登记车号，

《出库送货单》仓库留存联（第一联）及财务留存联（第二联）用于公司内部留

存，其余联次交给司机，用于办理出门证明及交货签收手续。 

司机将货物运达收货单位后，收货单位的相关人员根据《出库送货单》对货

物进行清点查验，清点查验无误后在《出库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出库送货单》

客户留底联由收货单位留存，物流公司留底联（第五联）和客户签收联（第三联）

由司机带回。 

发行人通过对《出库送货单》随货流转的管理，可以有效界定货物发生在途

风险的责任关系，并对风险环节进行有效管控。  

（2）主动跟踪确认物流信息 

发行人通过《出库送货单》信息对于货物流转进行统一管理，与发行人业务

管理系统相匹配。货物出厂后，物流专员可根据单据记录的出厂日期和预计在途

天数，及时主动跟踪询问货物到货情况，有效识别货物在途风险；一旦出现物流

异常，能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并采取进一步管理措施。 

（三）发行人过往发生的货损事件均获得了承运方的赔偿 

报告期内，发行人共发生两起陆运货损事件，均由物流公司对受损货物进行

了全额认购。其中，2017 年 4 月，烟台昌隆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运输途中损毁

E270 牌号的 TPU 产品共计 60kg，订单金额 1,153.85 元，由其全额认购；2019

年 12 月，烟台市八达物流有限公司在运输途中损毁 E685 牌号的 TPU 产品共计

300kg，订单金额 3,911.50 元，由其全额认购。 

因此，一旦发生货损事件，发行人能有效保护自身权益。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合作的各物流公司与发行人、股东及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2、物流公司使用发行人自制的物流单据用于货运流转，不开具其自制的第

三方物流单符合行业惯例，也与同行业公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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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通过一系列管控措施能有效控制在途商品的运输风险，有效维护

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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